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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5 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午休時段節約能源巡檢表 

年   月   日 

說明：1、秘書室輪值巡查人員於辦公日中午 12 時 30 分起巡查本局所

轄辦公場所熄燈、窗戶關閉情形，輪值巡查人員當日如休假，

由職務代理人辦理。 

2、巡查區域計有 2 樓（北區、低北區、西北區及其邊核區）、1

樓（北區及其邊核區）。 

3、巡查人員於巡檢時發現有未熄燈、未關窗戶情形者，應主動

關閉電源、窗戶。 

4、本巡檢表請於次日上午移送秘書室承辦人辦理陳核。 

 
 
秘書室 

核示： 
 

巡 查 時 間      時    分 巡  查  人  員  

檢查項目 備註 

1、辦公區照明是否關閉？ 

□ 正常 

□ 異常 

缺失科室： 

關閉為正常 

2、辦公區窗戶是否關閉？ 

□ 正常 

□ 異常 

缺失科室： 

關閉為正常 

3、公共區照明是否關閉？ 

□ 正常 

□ 異常 

缺失科室： 

關閉為正常 


